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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博迈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关

于路博迈中债优选投资级信用债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提高基金

份额净值精度的公告

根据《路博迈中债优选投资级信用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

的约定，本着公平公正对待全部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原则，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不因份额净值的小

数点保留精度受到不利影响，经与基金托管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路博迈基金管理（中

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于2026年01月05日提高路博迈中债优选投资级信用债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基金代码：025346）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精度至小数点后第8位，并依此进行

当日的申购赎回等业务处理。 本基金自2026年01月06日恢复原净值精度，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

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投资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金。

特此公告。

路博迈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2026年01月07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

金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

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及基金合同相关约定，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将旗下天弘多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主代码：010118，以下简称“本基金” ）关

联交易情况公告如下：

本基金在二级市场买入本基金基金托管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兴业转债” 债券。 交易

详情如下：

交易日期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交易数量（张） 交易金额(元)

2026-01-05 113052 兴业转债 48530 5926371.38

以上交易符合本基金的投资目标和投资策略，交易价格公允。 本基金管理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

要求和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履行相关程序。

投资者可登录我公司官方网站 （www.thfund.com.cn） 或拨打我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986-8888）了解本基金的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

文件。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688506� � � � � � � � �证券简称：百利天恒 公告编号：2026-001

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iza-bren（EGFR×HER3双抗ADC）用于治疗复发性

或转移性食管鳞癌被纳入优先审评程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创（First-in-class）、

新概念（New� concept）且唯一进入III期临床阶段的EGFR×HER3双抗ADC（注射用iza-bren）被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以下简称“CDE” ）纳入优先审评品种名单。 根据公开资料查询，iza-bren

也是全球首个被纳入优先审评品种名单的EGFR×HER3双抗ADC，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注射用BL-B01D1/iza-bren

申请人：成都百利多特生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拟定适应症（或功能主治）：本品适用于既往经PD-1/PD-L1单抗联合含铂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性或

转移性食管鳞癌患者。

拟优先审评的理由：经审核，本申请符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突破性治疗

药物审评工作程序（试行）〉等三个文件的公告》（2020年第82号）有关要求，同意按优先审评范围“（四）

纳入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的药品” 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

二、药品的其他情况

Iza-bren是全球首创 （First-in-class）、 新概念 （New� concept） 且唯一进入III期临床阶段的

EGFR×HER3双抗ADC，iza-bren正在中国和美国进行40余项针对多种肿瘤类型的临床试验。

截至目前，iza-bren治疗既往经PD-1/PD-L1单抗联合含铂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性或转移性食管鳞癌

已被CDE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 并且用于治疗食管鳞癌III期临床的期中分析已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和总生存期（OS）双主要终点。 iza-bren已有2项适应症被CDE纳入优先审评品种名单。 除本次新

纳入外，其他1项适应症具体如下：

2025年9月，iza-bren用于既往经PD-1/PD-L1单抗治疗且经至少两线化疗（至少一线含铂）治疗失

败的复发性或转移性鼻咽癌被纳入优先审评程序且完成公示。

三、风险提示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对于纳入优先审评品种名单的药物，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

品审评中心将加快其上市许可申请的审评审批。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从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周期长、环节多，容易

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公司将按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

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7日

股票代码：002052� � � � � � � � �股票简称：同洲电子 公告编号：2026-001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瑞众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通过 “瑞众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万能产品” 账户持有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53,324,7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7.09%）的股东瑞众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计

划在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7,524,396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1%）。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瑞众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2、股东持股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瑞众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通过“瑞众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

司－万能产品” 持有公司股份53,324,7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7.09%）。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股东名称：瑞众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2、减持原因：自身资金需求

3、减持股份来源：大宗交易买入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

5、拟减持时间：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2026年1月28日至2026年4月27

日）

6、拟减持数量及比例：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减持上市公司股份不超过7,524,396股，即不超

过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若减持期间上市公司有实施权益分派、回购注销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拟减持股

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但减持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变）。

7、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8、 瑞众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9、瑞众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

三、风险提示

1、在上述股份减持期间，减持股东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规定及

相关监管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减持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股价情况以及相关规定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际减

持数量、减持价格及减持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关

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四、备查文件

瑞众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7日

关于财通泓盛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A类基金份额开展直销认购费

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一、认购费率优惠方案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降低投资者交易成本，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财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下称“本基金管理人” ）决定于财通泓盛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

026353，下称“本基金” ）初始募集期间，对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柜台及网上直销（含微信公众号、

PC版网上交易）认购本基金的投资者，免收认购费用（含固定费用）。

二、重要提示

1、本基金的原认购费率参见本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基金管理人发布的最新相关公告。认购费

率优惠方案若有变动，本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2、本基金管理人今后发行的基金是否参与此项优惠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3、本优惠活动的规则以本基金管理人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4、本基金初始募集期间详见本基金管理人发布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或相关临时公告。

三、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客服电话：400-820-9888

2、公司网站：www.ctfund.com

3、微信服务号：财通基金微管家（微信号：ctfund88）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关于新增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为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已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民生银行” ）签订了基金销售代理协议，现决定自本公告之日起，新增民生银行为本公司以下基金

的代销机构。 投资人可通过民生银行开展以下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等相关业务。 具体的业务流

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民生银行的规定为准。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摩根纳斯达克1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人民币A类份额 019172

2 摩根纳斯达克1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人民币C类份额 019173

3 摩根欧洲动力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A类份额 006282

4 摩根欧洲动力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C类份额 019450

有关上述基金销售的具体事宜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及基金合同

等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68

公司网址：www.cmbc.com.cn

2、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9-4888

公司网址：am.jpmorgan.com/cn

特此公告。

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二○二六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605068� � � � � � � �证券简称：明新旭腾 公告编号：2026-003

转债代码：111004� � � � � � � �转债简称：明新转债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

一致行动人暨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

股份结果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暨持股5%以上股东庄严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持股5%以上股东的基本情况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明新旭腾”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

人暨持股5%以上股东庄严，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8,00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7.26%，上述股份均为公司IPO前取得的股份，上述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6日披露了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首发前员工持股平台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2025-113）。 股东庄严作为减持计划主体之一，因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于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

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432,976股，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不超过1.50%。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减持期间为：2025年12月27日-2026年

3月26日。

2026年1月5日，公司收到股东庄严《股份减持情况告知函》，截至2026年1月5日，公司股东庄严已通过

大宗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432,976股，占公司总股本1.499999%，至此减持计划主体之一股东庄严本次减持

计划已全部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庄严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28,000,000股

持股比例 17.26%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8,0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庄君新 43,304,000 26.70%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

人

庄严 28,000,000 17.26%

公司股东庄君新与股东庄

严系兄弟关系

嘉兴旭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000 3.08%

系公司首发前员工持股平

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庄君新先生为嘉兴旭

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的执行事务合伙

人

浙江德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996,000 6.78%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余海洁 10,000 0.01%

公司股东庄君新与股东余

海洁系配偶关系

合计 87,310,000 53.83%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暨持股5%以上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庄严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12月6日

减持数量 2,432,976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2月29日～2026年1月5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大宗交易减持，2,432,976股

减持价格区间 23.05～25.70元/股

减持总金额 60,378,343.80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1.499999%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50%

当前持股数量 25,567,024股

当前持股比例 15.76%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三)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特此公告。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7日

证券代码：605068� � � � �证券简称：明新旭腾 公告编号：2026-002

转债代码：111004� � � �转债简称：明新转债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

动人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

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暨持股5%以上股东庄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

人暨公司首发前员工持股平台嘉兴旭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52.83%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51.83%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庄严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不适用

嘉兴旭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30402MA28ABNF16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浙江德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30402755901616J

庄君新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不适用

余海洁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6年1月5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暨持股5%以上股东庄严先生以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暨公司首发前员工持股平台嘉兴旭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旭腾投资” ）分别出具的《股份减持情况告知函》。 获悉股东庄严其于2026年1月5日至

2026年1月5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810,99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0%。 获悉股东旭腾投资其

于2026年1月5日至2026年1月5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81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0%。

本次权益变动后（截止2026年1月5日收盘），庄严先生、旭腾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数量由85,688,020股减少至84,067,024股,合计持股比例由52.83%减少至51.83%，权益变动比例触及1%

刻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万

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万

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庄严 2,637.8020 16.26 2,556.7024 15.76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 （请注

明）

2026/01/05-�

2026/01/05

旭腾投资 500.0000 3.08 419.0000 2.58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 （请注

明）

2026/01/05-�

2026/01/05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浙江德创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1,099.6000 6.78 1,099.6000 6.78 / / /

庄君新 4,330.4000 26.70 4,330.4000 26.70 / / /

余海洁 1.0000 0.01 1.0000 0.01 / / /

合计 8,568.8020 52.83 8,406.7024 51.83 -- --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

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庄严本次减持计划已执行完毕，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明新旭腾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暨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

股份结果公告》（2026-003)；信息披露义务人旭腾投资本次减持计划尚未执行完毕。

2、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

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

4、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5、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将继续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严格遵守减持相关规定，并及时向投资者披露相

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1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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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回购股份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0月30日、2025年11月18日分别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公司拟对2024年度回购计划、2025年度回购计划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63,890股用途进行变更，将“用于

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及员工持股计划” 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 本次注销部分回购股份63,

890股，占注销前总股本的0.004%。 本次部分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807,973,428股变更

为1,807,909,538股。

●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事宜计划于2026年1月7日办理完成，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手续符合法律法规相

关要求。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一）2024年度回购计划

2024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以下简称“2024年度回

购计划” ）。 2024年度回购计划的股份拟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及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4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4-027）。

2024年6月6日至2024年6月25日，公司完成2024年度回购计划，实际回购公司股份3,925,383股，占当

时公司总股本的0.30%，回购最高价格85.82元/股，回购最低价格78.38元/股，回购均价82.79元/股，已支付

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2,499.73万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止2024年6月25日，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合计持有3,925,429股，含公司实施2022年度回购计划剩余的46股。

2024年7月2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486,246股以非交易过户的方式过户至公司2024年特

别人才持股计划证券账户中；2024年7月16日，公司实施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所持有的3,439,110股过户至激励对象股票账户中。

截至目前，2024年度回购计划回购专用证券账户（B883796594）内合计持有回购股份73股，该股份尚

未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及员工持股计划，属于库存股。

（二）2025年度回购计划

2025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以下简称“2025年度回

购计划” ）。 2025年度回购计划的股份拟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及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5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回购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5-022）。

2025年6月9日至2025年9月18日，公司完成2025年度回购计划，实际回购公司股份5,036,025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28%，回购最高价格50.62元/股，回购最低价格47.05元/股，回购均价49.68元/股，使用资金总

额25,020.01万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2025年7月1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722,348股以非交易过户的方式过户至公司2025年特

别人才持股计划证券账户中（首次授予）；2025年7月9日，公司实施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4,143,300股过户至激励对象股票账户中。2025年8月14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所持有的106,560股以非交易过户的方式过户至公司2025年特别人才持股计划证券账户中（第一次预留授

予）。

截至目前，2025年度回购计划回购专用证券账户（B887342216）内合计持有回购股份63,817股，该股

份尚未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及员工持股计划，属于库存股。

二、部分回购股份注销情况

公司于2025年10月30日、2025年11月18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公司拟对2024年度回购计划、2025年度回购

计划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63,890股用途进行变更，将“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及员工持股计划” 变

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即拟对2024年度回购计划回购专用证券账户（B883796594）中剩余73

股，及2025年度回购计划回购专用证券账户（B887342216）中剩余63,817股，两个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合

计剩余63,890股进行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 本次部分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

807,973,428股变更为1,807,909,538股，注册资本将由1,807,973,428元变更为1,807,909,538元。

公司已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就注销部分回购股份事项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11月

19日披露的《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89）。 公示期已满45天，期间并未收到任何债权人对此次议案提出异议的情况，也未收到任何

公司债权人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本次部分回购股份注销事宜计划于2026年1月7日办理完成， 本次部分回购股份注销手续符合法律法

规相关要求。

三、预计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807,973,428股变更为1,807,909,538股。公司总股本具

体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注销前

本次拟注销股份数量

（股）

注销后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7,245,214 0.40 0 7,245,214 0.40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1,800,728,214 99.60 63,890 1,800,664,324 99.60

总股本 1,807,973,428 100.00 63,890 1,807,909,538 100.00

注：以上股本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比例被动提升，但不触及

5%或1%的整数倍，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 实控人及一

致行动人

当前持股数量（股）

本次注销前占比

（%）

本次注销后占比

（%）

占比变动比例

（%）

权益变动说明

宁波良机实业有限公司 973,425,600 53.8407 53.8426 0.0019

一致行动人组合计持

股变动比例不触及

5%或1%的整数倍。

阮立平 291,698,117 16.1340 16.1346 0.0006

阮学平 219,408,816 12.1356 12.1361 0.0005

宁波凝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2,236,782 0.6768 0.6768 0.000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铄今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907 0.0001 0.0001 0.0000

合计 1,496,770,222 82.7872 82.7901 0.0029

四、本次部分回购股份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部分回购股份注销事项系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

的，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偿债能力及持续经营能力等产生重大影

响，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亦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

位。

五、后续事项安排

本次部分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章程备案

等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披露的信息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688575� � � � � � � � � � � �证券简称：亚辉龙 公告编号：2026-001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不涉及金额，具体合作内容和实施细节等

尚待进一步落实和明确。本协议为双方基于未来合作意向签署的框架性、原则性协议，不构成对具体合作项

目、实施进度或商业成果的实质性承诺。 协议履行过程中，若受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等不可预见因

素或不可抗力影响，可能导致协议无法如期履行或履行效果未达预期。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亚辉龙” 或“甲方” ）将根据协议履行情况及后续合作进展，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本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预计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

响，对公司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将视后续具体项目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亚辉龙于近日与深圳脑机星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脑机星链” ）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深圳脑机星链科技有限公司

2．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李雷明

4．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25年9月2日

6．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宝龙社区宝龙二路40号亚辉龙1#楼309

7．主营业务：包括脑疾病综合诊断、治疗与康复，集研究、开发、生产、销售、技术支持一体化等业务

8．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深圳聚脑创智科技有限公司 50

2 陈霸东 30

3 深圳市焕生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

4 深圳聚脑汇力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

9．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公司通过深圳市焕生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有脑机星链4%的股权。

（二）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方式

本战略合作协议于2026年1月6日在深圳市以书面形式签署。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和审议情况

本次签署的协议为意向性约定，不涉及具体金额，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根据后

续合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四）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批或备案程序

本次签署的协议无需取得有关部门的审批或向有关部门进行备案。

二、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双方

甲方：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脑机星链科技有限公司

（以上合称“协议双方” ）

（二）合作背景

根据甲方在急诊、脑疾病诊断、儿科等领域强大销售渠道及专家资源，结合乙方在脑机接口相关领域优

秀技术团队和研发实力，双方共同达成战略合作，通过整合脑机接口技术与临床和市场资源，共同开发脑机

接口相关在研产品及推进后续市场拓展及推广，提升在中枢神经疾病等领域诊疗技术水平；同时，在投融资

领域借助甲方影响力及优势提升乙方融资及治理优化能力。

（三）合作内容

为实现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目的，双方同意在以下领域进行合作：

1.�通过甲方在急诊、脑疾病诊断、儿科等领域强大的销售渠道为乙方脑机接口现有及在研产品的市场

拓展及销售进行全方位赋能，合作产生的销售收入按照双方后续协议比例进行分成。

2.� 结合甲方在儿科、脑神经疾病、代谢等方向强大的专家、学术资源以及乙方在脑机接口领域优秀技

术团队及研发实力，加强研发合作。 一方面加速乙方相关研究和产品开发的临床进程；另一方面从脑卒中、

神经退行性疾病（阿尔茨海默病等）、脑损伤、儿童多动症、自闭症等领域开展合作，加快实现甲方在脑神经

疾病等领域诊疗一体化的全方位布局。

3.� 双方一致同意，经双方有权机构批准，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对方进行资本和股权层面的合作，包括

但不限于通过股权投资、合资等形式为乙方提供资金与业务支持，实现产业合作。 同时，利用甲方的资源及

影响力，协助乙方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及提高融资效率，提升乙方的公司管理水平及治理水平，具

体合作安排由双方后续另行协商。

（四）协议双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1.�甲方的权利义务

1.1.甲方将基于双方共同确认的合作计划，开放销售渠道与临床资源，以支持双方产品研发合作及产品

的市场推广；

1.2.甲方可结合自身战略布局与资源情况，为双方在约定领域的合作研发提供必要的学术与专家资源

支持；

1.3.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提供合作所需的产品资质证明及必要的市场支持。

2.�乙方的权利义务

2.1.提供符合国家医疗器械监管要求的、具备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并保证产品的持续供应与技术支持；

2.2.就甲方渠道推广的产品，给予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优惠价格与合作条件；

2.3.积极配合甲方的市场推广活动，及时提供必要的产品资料、培训及临床数据支持。

3.�双方的权利义务

3.1.双方在合作期限内自主开展经营、管理、研发等活动，按本协议约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

3.2.双方在合作期间，在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和客观条件允许下，可以为另一方提供指

导、培训、及相关资源的信息共享与支持。

3.3.双方可以对另一方的经营、管理、研发进度等提出合理化建议，并定期保持沟通、交流。

3.4.双方必须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未经另一方授权不得在任何场合以任何方式冒用另一方名义进

行活动。

3.5.双方保证在合作期间自觉维护另一方的形象及声誉，保证不做损害另一方形象及利益之事。

3.6.本协议之签订与履行，不代表双方建立代理或类似关系，一方无权代表另一方签署任何法律文件。

（五）协议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争议解决条款等

1.生效条件与时间：本协议经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5年。

2.争议解决条款：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任何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任意一方均可向甲方所

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本协议项下各具体合作事项的实施细节、权利义务细化及相关操作约定，由双方另行签订专项协议

明确。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为意向性约定，不涉及具体金额，预计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

响，对公司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将视后续具体项目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二）对上市公司经营的影响

脑机星链是一家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深耕非侵入式与侵入式双技术路径，致力于构建“基础研

究-技术转化-产业落地” 全链条发展体系并成为脑机接口领域领先企业，通过脑机接口应用平台(神经解

码软件、超柔性多通道电极、应用芯片)与神经调控技术深度结合，加速阿尔茨海默症、孤独症、抑郁症、脑疾

病神经类疾病检测与诊断产品落地，形成横跨硬件终端、算法模型与云端服务的三位一体架构。目前已开发

有脑电采集分析仪、脑机接口助眠仪、脑机接口睡眠监测仪、迷走神机刺激仪等产品。

本次战略合作，将结合双方的优势，有利于提升公司在中枢神经疾病等领域竞争力以及拓展公司在脑

机接口相关领域的战略布局，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协议为战略合作意向的框架性协议，后续业务合作的具体实施内容和进度将以另行签订的

实际业务合同为准。本协议的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协议履行情况及后续合作进展，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7日

证券代码：603072� � � � � � � � � � � �证券简称：天和磁材 公告编号：2026-003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产品：银行理财产品。

● 投资金额：12,500.00万元人民币。

● 已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 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保荐人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

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

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12）。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拟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将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理

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投资收益仍可能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

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投资情况概述

（一）投资目的

为进一步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日常经营资金使用和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合理利

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投资金额

公司拟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单日最高余额，含本数）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三）资金来源

本次现金管理的资金来源为公司闲置的自有资金。

（四）投资方式

序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收益类型

认购金额

（万元）

起息日期 到期日期 预期年化收益率

结构化

安排

是否构

成关联

交易

1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包头天和磁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7天封闭式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00.00 2026/1/5 2026/1/22 1.00%-1.74% 无 否

2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包头天和磁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7天封闭式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0.00 2026/1/5 2026/1/22 1.00%-1.73% 无 否

3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利多多公司稳利

26JG3007期 (月

月滚利23天看涨)

人民币对公结构

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500.00 2026/1/7 2026/1/30

0.70%或1.90%或

2.10%

无 否

（五）投资期限

上述投资额度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二、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及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

在不影响日常经营资金使用和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 （单日最高余

额，含本数）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理财产品，使用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本事项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保荐人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12）。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投资风险

公司拟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将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

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投资收益仍可能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

适时适量地介入，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进行现金管理，将选择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理财产品。

2、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产品投向、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

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保全措施控制风险。

3、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

进行审计。

4、公司将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不影响日常经营资金使用和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

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和现金资产收益，进一步提高公司整体收益，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7日

证券代码:601012� � � � �证券简称:隆基绿能 公告编号：临2026-002号

债券代码:113053� � � � �债券简称:隆22转债

债券代码:244101� � � � �债券简称:GK隆基01

债券代码:244386� � � � �债券简称:GK隆基02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含本次）

是否在前期

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

有反担保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88,535.81万元 2,215,347.49万元 是 否

注：外币担保金额根据2025年12月末汇率中间价折算为人民币，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金额币种均

为人民币。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上月末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2,250,904.49

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36.96

特别风险提示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 其他说明：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披露规则，公司对年度担保预计范围内发生的担保进展情况

按月汇总披露。

一、担保进展情况概述

（一）担保进展的基本情况

根据经营需要，近期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基乐叶” ）、楚雄隆

基能源设备销售有限公司、西安隆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LONGi� Solar� Technology� (U.S.)� Inc.、 LONGi�

Solar� Poland� sp.� z� o. � o.、LONGi� (H.K.)� TRADING� LIMITED、 LONGi� SOLAR� FRANCE� SARL、

LONGi� Solar� Technologie� GmbH、 LONGi� SOLAR� TECHNOLOGY� SPAIN,� S.L.U.日常经营业务开

立银行保函合计88,154.38万元；隆基乐叶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LONGi� SOLAR� TECHNOLOGY� SPAIN,�

S.L.U.、 LONGi� Solar� Poland� sp.� z� o.� o.日常经营业务开立银行保函合计381.43万元。 具体担保期限以

各笔保函约定为准。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4年第十二次会议、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5年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间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12月11日、2024年12月31日披露的相关公

告），同意2025年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全资子公司间互相担保、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新增

额度合计不超过500亿元人民币， 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70%及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新增额度不超过

400亿元，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新增额度不超过100亿元。 授权期限自2025年1

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本次新增担保事项在股东会和董事会预计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详见附表。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以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是为了支持子公司经营发展，公司对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

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

四、董事会意见

以上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战略。相关担保在公司

2025年度担保预计和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已提供的担保金额累计为225.09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

母净资产36.96%。其中：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为221.53亿元，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提

供担保金额为3.56亿元；公司及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为

①

70%及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金额205.94亿元。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7日

附表：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

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公司持

股情况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

股比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 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91610132333661800X

法人 Longi�Solar�Poland�sp.�z�o.�o. 全资子公司 100% /

法人 楚雄隆基能源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91532322MADLE5EC7Y

法人 西安隆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916101380996299836

法人

LONGI� (H.K.) � TRADING�

LIMITED

全资子公司 100% /

法人

LONGI� SOLAR� TECHNOLOGY�

SPAIN,�S.L.U.

全资子公司 100% /

法人 LONGI�SOLAR�FRANCE�SARL 全资子公司 100% /

法人

LONGi�Solar�Technology� (U.S.)�

Inc.

全资子公司 100% /

法人

LONGI� Solar� Technologie�

GmbH

全资子公司 100% /

被担保人名称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财务指标（经审计）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

4,630,

926.27

3,090,

383.22

1,540,

543.05

3,003,

932.60

60,

902.10

4,594,

454.38

3,380,

345.57

1,214,

108.81

4,727,

313.58

55,

648.90

Longi� Solar� Poland�

sp.�z�o.�o.

10,

109.59

10,

184.72

-75.13 6,454.57

-710.

47

2,241.25 1,629.38 611.87 916.43 26.49

楚雄隆基能源设备销售

有限公司

216.02 238.31 -22.29 1,221.71 -21.99 86.45 86.75 -0.30 0.00 -0.30

西安隆基清洁能源有限

公司

437,

731.39

322,

386.69

115,

344.70

137,

134.39

22,

691.63

599,

831.31

407,

476.93

192,

354.38

590,

620.96

115,

316.83

LONGI� (H.K.) �

TRADING�LIMITED

426,

110.34

99,

770.23

326,

340.11

129,

408.54

-2,

848.43

376,

611.23

100,

550.99

276,

060.24

459,

999.15

-37,

494.79

LONGI� SOLAR�

TECHNOLOGY�

SPAIN,�S.L.U.

294,

077.31

282,

388.75

11,

688.56

487,

717.31

8,

954.14

234,

672.58

230,

710.16

3,962.42

488,

294.66

3,

399.27

LONGI� SOLAR�

FRANCE�SARL

22,

985.92

19,

816.15

3,169.76

30,

204.66

1,

390.57

13,

658.59

12,

130.17

1,528.43

32,

551.32

210.58

LONGi� Solar�

Technology�(U.S.)�Inc.

428,

683.98

479,

179.99

-50,

496.01

306,

913.98

-832.

99

596,

956.78

652,

559.99

-55,

603.21

529,

173.82

155,

229.05

LONGI� Solar�

Technologie�GmbH

105,

157.25

88,

106.47

17,

050.78

165,

212.24

4,

127.24

71,

672.98

59,

551.44

12,

121.54

193,

898.13

820.01

（① 根据截至2025年9月30日数据计算，根据谨慎性原则，光伏贷担保金额计入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为70%

以上的担保。 ）


